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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船舶技术设备状况和人员配备及适任状况的监督检查，保障水上人命财产的安全，防止污染水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和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中国籍200总吨或750千瓦以上海船、50总吨或36.8千瓦以上内河船舶和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包括海上系泊点）的一切外国籍船舶。 本规则不适用于从事营业性运输以外的军事船舶、公安船舶、渔业船舶和体育运动船艇，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局统一管理全国的船舶安全检查工作。各港务（航）监督负责对进出本港的中国籍船舶实施安全检查。对外国籍船舶的安全检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局批准的港务监督实施。 
　　第四条　适用本规则的中国籍船舶必须配有《船舶安全检查记录簿》，并应在办理船舶进出口岸手续或进出港签证时出示。《船舶安全检查记录簿》用完应在船上保存一年。《船舶安全检查记录簿》由港务（航）监督机关核发。外国籍船舶，应在办理进港查验手续时出示《亚太地区港口国监督检查报告》。
第二章　检 查
　　第五条　对船舶的安全检查，于船舶在港口停泊或作业期间进行。禁止对在航船舶进行安全检查，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　对中国籍船舶的安全检查，以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和我国认可的有关国际公约为依据；对外国籍船舶的安全检查，以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以及《亚太地区港口国监督谅解备忘录》为依据。 
　　第七条　对船舶安全检查的内容包括： 
　　（一）船舶证书及有关文件、资料； 
　　（二）船员及其配备； 
　　（三）救生设备； 
　　（四）消防设备； 
　　（五）事故预防； 
　　（六）一般安全设施； 
　　（七）报警设施； 
　　（八）货物积载及其装卸设备； 
　　（九）载重线要求； 
　　（十）系泊设施； 
　　（十一）推进和辅助机械； 
　　（十二）航行设备； 
　　（十三）无线电设备； 
　　（十四）防污染设备； 
　　（十五）液货装载设施； 
　　（十六）船员对与其岗位职责相关的设施、设备的实际操作能力。 
　　第八条　检查人员进行船舶安全检查时，应向船方出示检查工作证件。船长（驾长）应如实报告船舶的安全状况，并指派有关船员陪同检查。陪同检查的船员应按检查人员的要求，调试和操纵有关设备，回答有关问题。 
　　第九条　对中国籍船舶进行安全检查后，检查人员应在《船舶安全检查记录簿》内填写船舶安全检查记录，并签发《船舶安全检查通知书》，注明所查项目、发现的缺陷及处理意见，签名并加盖船舶安全检查专用章。《船舶安全检查通知书》一式三份，一份留在《船舶安全检查记录簿》内，一份寄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一份由港务（航）监督存查。 
　　第十条　对外国籍船舶进行安全检查后，检查人员应签发《亚太地区港口国监督检查报告》，签名并加盖船舶安全检查专用章。《亚太地区港口国监督检查报告》一式两份，一份交船长，一份由港务监督存查并视情况将其副本送交船旗国主管当局和国际海事组织。 
　　第十一条　经港务（航）监督安全检查的中国籍船舶和经《亚太地区港口国监督谅解备记录》成员海事当局检查的外国籍船舶，一般六个月内不再检查。但下列船舶不受六个月的限制： 
　　（一）国际航行的客船、滚装船、散货船以及油船、液化气船、散装化学品船； 
　　（二）新发现存在若干缺陷的； 
　　（三）发生重大水上交通事故的； 
　　（四）被举报低于标准要求的；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局指定需要检查的。
第三章　处 理
　　第十二条　船舶必须按照《船舶安全检查通知书》或《亚太地区港口国监督检查报告》的要求，对存在的缺陷予以纠正和改善，并申请复查。 
　　第十三条　检查人员要求船舶在指定港口纠正缺陷的，船舶在离开指定港口前应当纠正。指定港口为中国港口的，船舶应在离港前申请复查；指定港口为外国港口的，中国籍船舶应在抵达中国第一港口时申请复查。 
　　第十四条　船舶存在的缺陷危及船舶、船员及旅客和水上交通安全或者可能造成水域严重污染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局规定的程序报经批准后，执行检查的港务（航）监督签发《禁止离港通知书》，禁止船舶离港。 
　　第十五条　被禁止离港的船舶在纠正缺陷后，经执行检查的港务（航）监督复查合格，报经原批准禁止离港的机关同意，签发《解除禁止离港通知书》。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港务（航）监督对违法船舶处以750元至10000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处以20元至1000元罚款： 
　　（一）拒绝或阻挠安全检查； 
　　（二）弄虚作假欺骗检查人员； 
　　（三）涂改或故意损毁《船舶安全检查记录簿》或《亚太地区港口国监督检查报告》； 
　　（四）未按《船舶安全检查通知书》或《亚太地区港口国监督检查报告》的处理意见纠正缺陷； 
　　（五）未按要求申请复查。 
　　第十七条　中国籍船舶未按规定配备《船舶安全检查记录簿》的，港务（航）监督对违法船舶处以1000元罚款，并责成限期改正。 
　　第十八条　各港务（航）监督及检查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本规则的规定认真实施检查。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者，由上一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九条　检查人员应当运用良好的专业知识对船舶存在的缺陷作出判断并进行处理，避免对船舶造成不适当延误。船方认为作出禁止船舶离港处理不适当的，可以向上级港务（航）监督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船舶因存在缺陷按要求需在纠正后申请复查的，应按规定交纳复查费用并负担相应的交通费用。
　　第二十一条　中国籍200总吨或750千瓦以下海船、50总吨或36.8千瓦以下内河船舶的安全检查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局另行规定。 
　　第二十二条　船舶安全检查所使用的记录簿、报告书及通知书等文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局统一印制。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自1998年3月1日起施行。





